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报考职位：
	
	
	
	身份证号码：
	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民   族
	
	照片

（白底证件照）
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
（入党/团时间）
	
	学历学位
	
	

	籍    贯
	
	出 生 地
	
	现户口所在地
	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考生身份
	
	婚姻状况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工作年限
	

	手    机
	
	紧急联系电话
	

	社交媒体账号
	
	电子邮箱
	

	外语水平及成绩
	
	其他资格证书
	

	特长（爱好）
	
	是否有需要回避的情况
	

	学 习 经 历
	

	工 作 经 历
	

	奖 惩 情 况
	

	毕业论文及发表文章情况
	

	个人档案及户口情况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关系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所在单位及职务

	
	

	备      注
	


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（样表）
	报考职位：
	
	
	
	身份证号码：
	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民   族
	××族
	照片

（白底证件照）

	出生日期
	yyyy.mm.dd
	政治面貌

（入党/团时间）
	中共党员
yyyy.mm.dd
	学   历
	
	

	籍    贯
	××省××市
	出 生 地
	××省××市
	现户口所在地
	××省××市
	
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考生身份
	
	婚姻状况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如无，须填写 “无”
	工作年限
	如无，须填写 “无”

	手    机
	
	紧急联系电话
	

	社交媒体账号
	
	电子邮箱
	

	外语水平及成绩
	
	其他资格证书
	

	特长（爱好）
	
	是否有需要回避的情况
	如有，请将详情填至备注

	学 习 经 历
	2002．09-2008．06  ××省××市××县××小学学生
2008．09-2011．06  ××省××市××县××初中学生
2011．09-2014．06  ××省××市××县××学校学生
2014．09-2018．06  ××大学××学院××专业本科生，获××学历、××学位（期间：2014.09-2017.06 ××大学××学院辅修（或双休）××专业，获××学位）
2018．09-2021．06  ××大学××学院××专业硕士研究生，获××学历、××学位（期间：2019.09-2020.06 公派或因私赴××国××大学××专业学习，获××学位）
现院系负责就业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	工 作 经 历
	2019．07-2020．06   待业（待业须注明）
2020．07-2021．09   ××公司××部门××职位（全职工作，须注明具体工作岗位）
现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及联系电话： 

	奖 惩 情 况
	2018．09，获××大学××荣誉称号、××奖学金

	毕业论文及发表文章情况
	毕业论文题目及研究方向。如公开发表过文章，须注明所载刊物及期次、文章题目。

	个人档案及户口情况
	须填写：户口所在地、户籍管理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存档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	家庭成员情况
	关系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所在单位及职务

	
	父亲 ××（姓名） 中共党员/群众  1970.05.01  ××（单位）××（职务）
母亲 ××（姓名） 中共党员/群众  1970.05.01  ××（单位）××（职务）（已退休）

	备      注
	如在校曾任何种职务（自大学开始），请在此处填写


填表说明
1. 请勿随意调整表格大小。所填写内容不超过报名登记表设定的一页A4纸。报送时请删去样表及填表说明。

2. “照片”栏请粘贴白底彩色免冠证件照。照片须确保清晰、比例正确，且拍摄于半年内，拍照时应庄重着装。
3. “籍贯”和“出生地”填写具体省市（县）名称；“学习经历”从小学开始填写，参加高等教育的学习经历要明确各阶段所在学校、院系和专业，获得的学历和学位。如有辅修专业且获得学位的，须详细填写并注明“辅修”。学习经历须完整，起止时间明确到月份。

4. “学习经历”、“工作经历”须完整、连续，不得出现空白时间段（起止时间明确到月份，待业亦请写明起止时间）。兼职工作的经历，须注明“兼职”。“工作单位、工作年限、职务”栏如无可不填。

5. 有留学经历的，在“学习经历”栏详细填写就读院校、所学专业、并注明留学性质（公派、因私）；在“备注”栏注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信息。

6. 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（含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，不含各类委培生、定向生），在“学习经历”栏填写现就读院系负责学生就业工作老师及联系电话。社会在职人员，在“工作经历”栏详细填写工作单位、职务、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及联系电话。所有考生均须填写“个人档案及户口情况”。“个人档案及户口情况”包括存档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户口所在地、户籍管理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
7. “家庭成员情况”栏包括父母等直系亲属（已婚者还需包括配偶、子女及配偶父母）姓名、政治面貌、出生年月、工作单位及职务等（个体经营或务农地点须明确到乡镇）。

8.如有亲属在中联部需要回避的情况或在校曾任何种职务（自大学开始），请在“备注”栏填写。
